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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交俄罗斯联邦法律草案

《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

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俄罗斯联邦政

府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提交审议俄罗斯联邦法律草

案《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

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附件：

1.法律草案文本。

2.法律草案解释说明。

3.法律草案财务和经济可行性报告。

4.法律通过后将失效、中止、修改或通过的俄罗斯联邦

法律清单。

5.法律通过后将失效、中止、修改或通过的俄罗斯联邦

总统、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联邦执行机构的法规法令文件清单。

6.俄罗斯联邦政府就上述议题任命俄罗斯联邦政府官

方代表的命令。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米舒斯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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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法律草案文本

俄罗斯联邦法律

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

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第一条 对 2001 年 8 月 8 日批准的第 129-ФЗ号《俄罗斯

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段

（《俄罗斯联邦法律汇编》，2001 年第 33 号第 3431 条；2003

年第 26 号第 2565 条、第 50 号第 4855 条、第 52 号第 5037

条；2005 年第 27 号第 2722 条；2007 年第 7 号第 834 条、

第 30 号第 3754 条、第 49 号第 6079 条；2008 年第 30 号第

3616 条；2009 年第 1 号第 20 条和第 23 条、第 52 号第 6428

条；2010 年第 31 号第 4196 条、第 49 号第 6409 条；2011

年第 27 号第 3880 条、第 30 号第 4576 条、第 49 号第 7061

条；2014 年第 14 号第 1551 条；2015 年第 13 号第 1811 条、

第 27 号第 4000 条和第 4001 条；2016 年第 27 号第 4248 条；

2017 年第 1 号第 29 条、第 45 号第 6586 条；2018 年第 32

号第 5088 条和第 5115 条、第 53 号第 8440 条）在“以及”

之后添加文字“2014 年 12 月 29 日批准的第 473-ФЗ号《俄

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第二条 对 2014 年 12 月 29 日批准的第 473-ФЗ号《俄

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俄罗斯联邦法律汇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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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1 号第 26 条；2017 年第 50 号第 7542 条；2019 年第 30

号第 4156 条；2020 年第 48 号第 7627 条；2022 年第 1 号第

46 条、第 29 号第 5238 条；2023 年第 12 号第 1897 条）修

改如下：

（一）第二条新增第三款，内容如下：

“3.国际跨越式发展区是为在远东联邦区领土上与外

国伙伴执行联合投资项目而设立,其设立和运作的具体特点

参照本法案第九章。除非本法案第九章另有规定，本法案的

规定应适用于国际跨越式发展区。”

（二）新增第九章，内容如下：

“第九章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和运作特点

第三十四条（之一）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目标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目标是为国际合作和与外国合

作伙伴联合实施的投资项目创造有利条件，并带动工业生产。

第三十四条（之二）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特点

（一）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

或根据本法案第三十四条（之八）签订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

立的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

（二）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可设立在俄远东联邦区主体的

一个城市或多个城市领土,面积不超过 20 平方公里。

（三）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决定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根

据以下标准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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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入驻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企业已经（以书面形式）

确认有意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域内实施投资项目。

2.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可向入驻企业提供必要资源（如果

存在基础设施等其他限制，则要提出解除限制的建议）。

3.俄罗斯联邦主体已提出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

的税收优惠方案，税收优惠包括纳入俄罗斯联邦预算的利润

税,以及企业财产税、交通税、土地税。

4.俄罗斯联邦政府设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决定以政

府令形式通过，并确定:

（1）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期限。

（2）按照本法律要求允许企业开展的合法经营活动类

型清单。

（3）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设立范围。

（4）由法人担任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管理公司的规定。

（5）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和俄罗斯联邦法律制定的自由

关税区海关规定，是否适用于国际跨越式发展区。

第三十四条（之三）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监督委员会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监督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由俄罗斯

联邦政府决定。

第三十四条（之四）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管理公司

（一）为履行管理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职能，俄罗斯联

邦政府确定设立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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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罗斯联邦政府可以将管理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

职能分配给本法案第二条第五款规定的管理公司，或该管理

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外资参与的子公司，但本法案第二条第

五款规定的管理公司所持子公司股份须至少为百分之五十

一。

第三十四条（之五） 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要求

（一）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是商业组织的法人，

包括由外国公民和外国法人共同参与创建的法人，其国家注

册是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域内完成（不

包括国家级和市级单一制企业），并根据本法案就开展经营

活动签订协议，列入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名录。

（二）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从其国家注册之日起

到提出入驻申请，期间不超过两个月。

（三）有意入驻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法人，或已取得国

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身份的法人，可申请不公开国家统

一法人登记册关于该法人的信息（包括含有关资料的文件）。

关于限制获取国家统一法人登记册有关法人信息的办法，由

俄罗斯联邦政府确定。限制获取的法人信息，可允许提供给

国家政府部门、其他国家部门、地方政府部门、俄罗斯联邦

国家预算外机构、俄罗斯央行，以及有该法人合法运营权的

代表。

（四）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名录编制办法将由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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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联邦政府批准，该办法可以界定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

企业不公开的信息类别。

第三十四条（之六） 入驻企业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实

施投资项目的要求

（一）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实施的投资项目，必须由俄

政府远东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并参考俄罗斯联

邦工业政策领域授权机构根据本条第二款第二点给出的评

估结果。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管理公司必须在国际跨越式发展

区入驻企业纳入名录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投资额超过 100 亿

卢布项目的批准信息送交俄罗斯联邦财政部。

（二）入驻企业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实施的投资项目必

须符合以下要求：

1.国际跨越式发展区企业资本投资额不低于 5 亿卢布。

2.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应由俄罗斯联邦工业政策领域的

授权机构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的方法，评估国际跨越式

发展区生产的产品是否为高附加值产品，并得出有关结论。

3.企业拟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实施的投资项目如未获

得远东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与本法律第

十三条第七款列举情形一样，企业将被拒绝签订经营协议。

第三十四条（之七） 入驻企业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实

施投资项目的财政支持

（一）联邦预算和预算外资金为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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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选址提供财政支持。

（二）俄罗斯联邦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提供国际跨越式

发展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义务：

1.向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管理公司授权资本注资，由该

管理公司为基础设施融资。

2.补贴投资者为建造基础设施申请贷款的利息，最高可

达 100%。

3.补贴投资者为建造基础设施支付的款项。

4.利用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四条（之八） 关于设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俄

罗斯联邦国际条约

（一）关于设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俄罗斯联邦国际条

约可确定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建立和运作程序、终止国际跨

越式发展区的理由、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管理机构、给予国

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的优惠以及与国际跨越式发展区

建立和运作有关的其他条件。

（二）举行关于设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谈判和签署国

际条约，应由俄罗斯联邦政府作出决定。”

第三条 本联邦法案于 2024 年 4 月 1 日生效。

俄罗斯联邦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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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解释说明

——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第六条

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本法案是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

注册法》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旨在确

保对俄罗斯联邦立法进行修改，以在远东联邦区建立特殊制

度，为在远东联邦区实施联合项目创造最有利条件。

为制定吸引外资和建立高附加值生产设施的法律制度，

我们分析了全球有关国际经济区实践（中国-白俄罗斯“巨

石”工业园、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还分析了俄罗斯

联邦现行优惠制度，包括跨越式发展区制度。

跨越式发展区制度是俄罗斯联邦最受欢迎的优惠制度

之一，投资者可获得广泛的国家支持措施(税收优惠、简化

土地供应、提供基础设施、海关特别优惠等）。

同时，为实现上述目标，应对俄罗斯联邦立法进行修订，

以完善跨越式发展区制度。

对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的分析表明，在远东联邦区目

前实施的优惠制度下，旨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高科技产品）

的项目数量有限。首先，实施需要大量长期的资本投资。鉴

于远东联邦区营商环境特殊性及其高昂成本，投资者需要更

多的激励措施。为此，有必要大幅扩大税收优惠，特别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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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项目。

此外，考虑到高科技行业的特殊性，通过吸引外国投资

者实施项目，可加强经验交流，优化国内技术。在现行跨越

式发展区制度中，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方式是提供税收优

惠。为扩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制度

优化了与投资者进行国际互动的工具，提供在国际条约基础

上创建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可能性，该国际条约可结合外国

投资者的要求和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反映国际跨越式发展区

实施项目的其他特点。

本法案修订了《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为建立

特殊类型区域—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奠定法律基础，设立了目

标，确定了建立和运行程序，规定了对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

驻企业和投资项目的要求。

在远东联邦区设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有两种方式：一是

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二是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

本法案还规定了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决定设立国际

跨越式发展区的标准。

面积不能超过 20 平方公里，这足以容纳 10-20 个生产

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综合体。

可适用自由关税区的海关规定。

根据本法案，俄罗斯联邦政府可委托远东和北极发展集

团或其子公司履行管理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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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俄罗斯法人可以入驻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对该法

人是否有外国法人或个人参股不作任何限制，这使得通过吸

引友好国家投资实施国际跨越式发展区项目成为可能。

本法案不允许个体经营者入驻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因为

根据分析，个体经营者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投资，也没有能

力实施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项目。

为获得国家支持措施，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必须

实施投资项目，其中包括：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至少 5 亿卢

布的资本投资。为确保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免受制裁

和其他类似限制，设想了禁止公开获取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

驻企业信息的可能性。为执行相关规定，将修改俄罗斯联邦

政府关于限制获取法人信息办法的法令。

此外，还为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提供纳入联邦预

算的利润税优惠，并授权俄罗斯联邦各主体降低企业利润税。

因此，相比跨越式发展区制度，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制度

的显著特点是：扩大税收优惠、投资者信息保密、只有在建

立高科技生产设施时才向投资者提供国家支持措施，以及允

许根据国际条约建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这些特点将有助于

创造吸引外国投资的条件，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建立高附加

值生产设施。

本法案的通过将为与外国合作伙伴共同实施项目创造

有利条件，推动远东联邦区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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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案不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与企业实施活动和其他经

济活动的有关要求；二是在国家控制（监督）、市政控制、

行政责任划定、发放执照和其他许可证、认证、产品合格证

等形式的评定鉴定（以下简称—强制性要求）框架内进行的

合规性评估；三是国家控制（监督）类型；四是许可活动类

型；五是违反强制性要求的责任推定。

本法案的通过将对俄罗斯联邦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发

展国家计划目标的实现产生积极影响。

本法案与 2014 年 5月 29 日批准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

和俄罗斯联邦其他国际条约的规定并无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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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财务和经济可行性报告

——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第六条

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俄罗斯联邦法律《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

营者国家注册法〉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的通过不会导致俄罗斯联邦预算系统预算支出增加，并将在

俄罗斯联邦政府规定的相关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及地方

机构的雇员人数上限范围内执行。

只有在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设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

并在该地区启动投资活动的决议后，俄罗斯联邦预算系统的

预算收入才会出现短缺。

为了向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的入驻企业提供额外的税收

优惠，制定了俄罗斯联邦法律草案《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

税法典〉第二部分第二百八十四条和第四百二十七条》，其

财务和经济可行性报告包括计算设立国际跨越式发展区造

成的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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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俄罗斯联邦法律《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

国家注册法〉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通

过后将失效、中止、修改或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法律清单

俄罗斯联邦法律《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

营者国家注册法〉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通过后不会导致其他俄罗斯联邦法律的失效、中止、修改或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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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俄罗斯联邦法律《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

国家注册法〉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通

过后将失效、中止、修改或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

联邦政府和联邦执行机构的法规法令文件清单

一、俄罗斯联邦法律《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

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

法〉》通过后不需要其他俄罗斯联邦总统或联邦执行权力机

关法规法令文件的通过。

二、本法律通过后需要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以下法规法

令文件：

（一）俄罗斯联邦政府令《关于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开

展经营活动的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名录的编制办法》。

制定依据：本法律第二条第二款。

项目简述：将确定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名录的编

制办法，列出名录应包含信息。

负责执行方：俄罗斯联邦远东和北极发展部。

共同执行方：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

完成截止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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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罗斯联邦政府令《关于限制获取国家统一法人

登记册中有关拟成为以及已成为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

业法人信息的办法》。

制定依据：本法律第二条第二款。

项目简述：将确定限制获取国家统一法人登记册中有关

拟成为以及已成为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入驻企业法人信息的

办法。

负责执行方：俄罗斯联邦远东和北极发展部。

完成截止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前。

（三）俄罗斯联邦政府令《关于修改俄罗斯联邦政府远

东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 2013 年 9 月 17 日第 810 号决议》。

制定依据：本法律第二条第二款。

项目简述：将赋予远东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委员会主席团

批准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实施投资项目的职能。

负责执行方：俄罗斯联邦远东和北极发展部。

完成截止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前。

（四）俄罗斯联邦政府令《关于批准国际跨越式发展区

设立标准》。

制定依据：本法律第二条第二款。

项目简述：将制定在俄罗斯联邦主体领土上建立国际跨

越式发展区的标准。

负责执行方：俄罗斯联邦远东和北极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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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执行方：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

完成截止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前。

（五）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批准拟在国际跨越式发展

区生产的产品为高附加值产品的认定办法》。

项目简述：将批准拟在国际跨越式发展区生产的产品为

高附加值产品的认定办法，由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据以

实施。

负责执行方：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

共同执行方：俄罗斯联邦远东和北极发展部。

完成截止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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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俄罗斯联邦政府令第 3801 号

2023 年 12 月 22 日

莫斯科

一、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提交审议俄罗斯联邦法

律草案《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

法〉第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

二、任命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副部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

奇·沃尔科夫为俄罗斯联邦会议审议俄罗斯联邦法律草案

《关于修订〈俄罗斯联邦法人和个体经营者国家注册法〉第

六条和〈俄罗斯联邦跨越式发展区法〉》期间的俄罗斯联邦

政府官方代表。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米舒斯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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